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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碳排放权交易是综合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有效途径。2011年，我国正式启动碳市场

试点交易，近十年的碳市场实践取得了一些成效，但碳市场交易活跃度低、价格波动大，试点省市碳交

易市场和全国统一碳市场相互并存而缺乏协调。这些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主要缘由是我国碳排放交易监

管制度尚不完善，碳规范位阶较低，缺乏国家层面的立法依据，无法起到有效的引导和规范市场的作用。

碳交易不同于一般的金融、商事交易，属强监管的市场，更应强调监管效能的稳定和市场的有序运行，

通过提升碳排放交易立法的位阶，统一碳市场交易规则，健全碳交易监管机制，增加制度的约束力，有

利于更好发挥碳交易机制的减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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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is an effective way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climate change by combining 
economic and legal means. In 2011, China officially launched the carbon market pilot trading. In 
the past ten years, some achievements have been achieved in the carbon market practice, but the 
carbon market trading activity is low and the price fluctuation is large. The carbon trading market 
of pilot provinces and cities and the national unified carbon market coexist without coordination. 
The main reason for these practical problems to be solved is that the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reg-
ulation system in China is still not perfect. The level of carbon standard is low. Due to the lack of 
legislation at the national level, it cannot effectively guide and regulate the market. Different from 
general financial and commercial transactions, carbon trading is a highly regulated market, and 
more emphasis should be placed on the stability of regulatory efficiency and the orderly operation 
of the market. Only by improving the level of carbon emission trading legislation, unifying the 
carbon market trading rules, and improving the carbon trading supervision mechanism can the 
binding force of the system be increased, which is conducive to better play the role of carbon 
trading mechanism in emission re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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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背景下，碳排放权交易已被各国实践证明是一种有效的节能减排手段，也是

一种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方式。2020 年 9 月 22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世界作出庄严承诺，中国力争 2030
年前碳排放量达到峰值，并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1]。在“双碳”目标愿景下，2021 年 7 月 16
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式上线交易。碳排放权交易以科斯的产权理论为基础，是通过碳配额交易

的手段促使排污主体减排降碳，达到对温室气体排放控制的环境治理目标。碳排放交易市场建设是个庞

大的系统工程，对其进行有效的行政监管也是构建规范健康碳市场的应有之义。欧盟、美国等碳排放交

易系统作为最成功规模最大的碳市场，构建了较为完善的碳交易法律制度，形成了规范的碳市场准入制

度，有效的碳交易激励机制和碳信息披露机制，能够对碳市场的运行起到有效规范作用。我国全国统一

碳交易市场刚起步，相应监管制度如信息披露制度、激励机制以及碳市场准入制度等还不健全，主要依

靠政府的主导作用对碳市场进行调控。学界既有研究多从碳排放权属性、碳交易流转等民商事、经济等

领域展开研究，围绕碳排放权或者碳交易本身。本文从行政法的视角探寻碳排放权行政监管制度，通过

论证碳排放权的行政规制权属性，审视当前碳交易市场中亟待解决的现实难题，从而提出我国碳排放交

易监管制度的完善建议，推动“双碳”目标的圆满实现。 

2. 逻辑起点：碳排放权的属性及构造 

碳排放交易尚属新型的市场交易形式，碳交易涉及交易主体、交易客体、交易规则以及交易监管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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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等一系列问题。 
(一) 碳排放权的本质 
欧盟碳交易机制(EU-ETS)将碳排放权的内涵解释为“排放主体获得行政许可后所持有的，可交易的

碳排放配额”[2]。我国碳排放市场经历了先由试点省份探索再到全国统一碳市场启动的建设发展过程，

碳排放市场交易实践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2015 年，《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正式实施(现已失效)，
该办法给“碳排放权”下的定义为“排放主体依法取得的温室气体排放权利”。2021 年的《碳排放权交

易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以及尚处于制定阶段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草案修改稿)》
(以下简称《暂行条例》)两部规章也明确了“碳排放权”的概念内涵，“分配给重点排放单位规定时期内

的碳排放配额”。“碳排放权”实为一种“碳排放配额”，是通过配额交易的形式达到减排降碳目的的

气候环境治理手段[3]。已实施的《办法》以及尚处于制定阶段的《暂行条例》均明确了碳排放配额是源

于分配，碳配额是以碳排放量来计算的。之所以用“碳排放权”而非直接用“碳排放配额”，是基于科

斯的产权理论，市场交易中必须基于明确的产权才能划清主体间的责任和资源配置。因此，从现有法律

文件来看，在我国碳交易制度中，碳排放配额与碳排放权是等同的[4]。虽然现行规范给予了“碳排放权”

明确的内涵，但到底“碳排放权”的权利属性如何定性？两部规章均避而不明，学界和交易实践中也未

形成定论。随着全国碳交易市场覆盖范围的逐步扩大和碳金融的逐渐入场，碳排放权的权利属性不明可

能会加大碳交易市场的风险和纠纷。因此，明确碳排放权的法律属性是亟待明确的首要问题。 
(二) 碳排放权法律属性之学说检视 
研究权利属性的目的是为了揭示权利现象的本质[5]。碳排放权是一项新兴权利，用现有的权利体系

直接适用可能无法精准配适其权利属性。也正因如此，学界关于碳排放权法律属性的研究形成了多种权

利学说，主要有私法、公法和社会法三种研究进路[6]。 
1) 物权说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指出，大气环境本身具有可感知性、可支配性等特征，符合物权的权利特性，从

这一意义上来说，碳排放权应属物权的权利范畴。目前，“碳排放权为物权”这一学说是较多学者所持

的观点。但将碳排放权界定为物权中的哪种具体权利，学者们之间的分歧较大。有学者提出，碳排放权

属于用益物权，是权利人基于对环境容量占用、使用、收益所产生的权利[7]。另有学者则认为，碳排放

权虽具有物权的特征，但又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物权，其权利设定具有行政许可的因素，可将其定性为

准用益物权[8]。准物权并非是个规范名词，准物权是权利束而非属性相同的单一权利的专有称谓[9]。民

法学界通常将渔业权、水权、矿业权、狩猎权等纳入准物权的范畴。也有学者指出，以环境容量为客体

的排污权也属准物权的范畴[10]。 
2) 环境权说 
地球上每个生物都有排放二氧化碳的自然性权利，但地球的环境容量是有限值的，超出其限值则会

给环境带来负面影响，进而影响到不同物种的生存发展。碳排放权就是将大气环境容量视为一种稀缺资

源，通过设定产权的方式约束不同排放主体的排放量，进而使环境容量总量不超过限值，以此保证各环

境主体享有良好的生活环境。大气环境容量是环境资源要素的重要组成部分，碳排放权与环境权的权利

客体具有共同性，用环境权的权利属性定义碳排放权具有合理性，因此，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是从权利属

性的趋同性将碳排放权界定为环境权。 
3) 行政规制权说 
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碳交易的标的是碳排放配额，配额并非市场自动形成，初始配额源自行政

监管机构的分配，哪些主体能获得配额，配置多少配额等问题同样基于行政机关的设定。因此，从这个

意义上而言，碳排放市场是行政主导下的市场，将碳排放权置于物权的权利框架内讨论不符合该权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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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法属性，应将其定性为行政规制权[11]。 
上述几种不同学说，是从权利论的角度对碳排放权属性的界定。物权说的观点将碳排放权置于私法

框架下，是在现有权利体系内从排放主体、权利客体的角度认为碳排放权的权利内容具有私权特征，符

合物的属性，故将碳排放权归于物权范畴；将碳排放权定义为环境权，符合生态环境保护的现实需要，

但环境权与物权不同，其权属具有抽象性，将碳排放权归为环境权无法对碳排放配额交易、碳市场监管

等市场活动提供理论上的支撑[12]。行政规制权说更多地强调碳排放权的公法属性，碳交易市场并非市场

自发形成的，而是政府行政建构的市场，属行政规制下的特别许可。 

(三) 碳排放权行政规制权之证成 
碳商品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与一般的商品交易相较，碳交易有其特殊性，无法靠市场的自发运行调

动排放主体的减排意愿，因此，整个碳市场兼具金融、环境等多重属性，不仅承担一般市场交易的经济

功能，还承载了重要的生态环境功能，主要是政府基于环境保护的需要所创设和主导的市场。整个碳市

场交易中，排放配额的获得、转让，可上市交易的排放单位范围、排放总量的设定、履约清缴等制度都

需要监管机构的主导和干预[13]。从交易主体来看，纳入碳排放市场交易的排放单位是由政府确定的，只

有列入名录的排放单位才能参与碳市场交易；从交易的标的来看，碳交易产品是碳配额，初始配额的多

少也是政府明确配置的，排放主体获得的初始配额是碳市场运行的基础，配额的分配方式以及额度决定

着排放主体的减排和履约成本，自然直接影响其减排动力和减排效果；从交易活动来看，交易机构、核

查机构等都需被授予资格，交易登记结算、履约清缴等同样需在特定场所进行交易。质言之，对于排放

主体来说，其获得的并非排放权本身，获得的仅是一种可交易的财产性权益，这种权益是行政权分配的

产物，具有较强的公权属性。因此，在整个碳排放权交易过程中，政府的行政干预发挥着重要的调控和

监管作用，市场自发调节导向的作用微弱，将碳排放权的权利属性定位为行政规制权更符合其权利特点。 

3. 现实审视：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监管中存在的问题 

碳排放是任何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无法避免的环境代价。我国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同样面临着

高碳排放量的环境问题。据统计，2019 年，我国碳排放总量已高达 98.26 亿吨，成为全球第一大碳排放

国。即便 2020 年受新冠疫情的严重影响，我国经济动能减弱，经济发展速度放缓，碳排放量仍高达 98.99
亿吨，占世界总碳排放量的 30.7% [14]。高碳排放量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无法忽视又亟待解决的

问题。2021 年，全国碳市场上市交易后共成交碳排放量 1.79 亿吨[15]。我国碳市场的交易活跃度逐步提

升，但全国统一碳市场刚刚起步，全国统一碳排放市场与试点省市碳市场并行存在，制度尚不协调，全

国统一监管与地方协同监管的模式并存，相应的监管制度和监管机制还存在诸多问题。 
(一) 碳交易监管缺乏国家层级的立法依据 
完善的监管体系是碳交易市场规范运行的重要保障，无论是欧盟还是美国碳交易市场的经验无不如

此。当前，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的监管机构为生态环境部门，相关规范主要有《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
行)》《碳排放权交易管理规则(试行)》《碳排放权登记管理规则(试行)》以及《碳排放权结算管理规则(试
行)》等四部规章。《办法》以 43 个条文的形式涵盖了碳配额的分配与登记，排放规则，碳配额核查与

清缴，法律责任等内容，为我国碳市场交易提供了基本遵循。八个试点省市 1 也相继制定了适用本省市

的碳排放交易规范。可见，我国现行碳排放交易监管已初步形成了由国务院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

试点省市地方性法规、规章或者规范性文件组成的自上而下的监管体系，为碳市场活动提供了制度保障。 
虽然我国碳交易领域监管规范体系的雏形已形成，但现行办法、条例的层级和位阶均较低。无论是

《办法》，还是《暂行条例》，这两部规章与碳交易试点省市制定的“办法”并不存在上下位阶关系，

 

 

1自 2011 年起，我国先后在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湖北、广东、深圳、福建八个省市开展碳排放权交易试点。 

https://doi.org/10.12677/aep.2022.125121


李巍，陈泓宇 
 

 

DOI: 10.12677/aep.2022.125121 976 环境保护前沿 
 

即试点省市制定的办法并不是以生态环境部的“管理办法”为依据的，而“管理办法”中对碳排放配额

的分配以及履约清缴实际上是通过部门规章的形式为重点排放主体设定了义务。而根据《立法法》的规

定，没有法律或者国务院行政法规、决定或命令的上位依据时，部门规章不得设定减损权利或者增加义

务的规范。由于碳排放交易缺乏国家层面的立法，导致现行碳交易监管规范的指引性和约束性不足，还

是一个主要依靠政策支撑的外部性市场，难以充分发挥碳交易制度的规范效力[16]。 
(二) 碳排放权交易缺乏统一的监管规则 
在试点阶段，试点 8 个省市均较为注重碳市场事前事中事后监管措施，通过事前配额的分配、事中

的监督检查以及事后的行政处罚来规制碳交易活动。 
第一，从配额总量设定和分配规则来看，试点 8 个省市的配额设定标准并不统一，各自结合本省市

的经济增长、产业结构、控制指标、碳减排潜力以及排放主体情况自行设定，配额种类也不完全相同。

然而，《办法》中明确规定，生态环境部负责制定碳排放配额总量与分配方案。《暂行条例》则进一步

明确“碳配额的分配标准和方法的制定权由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由国务院主管部门

设定碳排放总量与配额分配的形式有利于排放量和配额分配的科学性和统一性，在推进全国统一碳市场

运行过程中便于交易的有序、规范进行。但集中统一制定分配标准又可能无法兼顾不同地区的产业结构，

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所带来的排放治理要求不同，因此，在全国统一标准的前提下如何既要兼顾公

平与差异，设定科学合理的控制标准和配额分配方式，又要防止一刀切或者监管过度，这是全国碳市场

建设运行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二，从监测核查规则来看，报告与核查是碳交易监管中的重要环节，核查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

直接影响排放主体排放行为的合法合规性。目前，各试点省市对于监测核查的规则存在差异，有些省市

则建立了针对纳入配额管理的单位的监测制度，在核查规则上对核查机构提出了明确的资质条件要求以

及核查机构的权利义务，有些则对核查机构的资质条件、义务等未作规定，核查机构的委托主体、管理

形式等则又存在差异。 
(三) 碳排放权交易缺乏健全的监管机制 
从试点省市以及全国碳交易市场交易运行情况来看，当前碳排放交易监管机制还不完善，价格干预

机制、碳交易信息披露机制以及惩处机制还不健全。 
1) 碳交易信息披露不充分 
碳交易信息的公开是构建公平、透明碳市场的前提和基础，能够避免或者防范内幕交易、暗箱操作

以及权力寻租等市场失灵现象，化解碳市场信息不对称问题[17]。从碳排放交易的各个环节来看，无论是

碳排放总量控制、排放配额的分配、交易规则还是碳交易价格信息等，都应有相应的披露和公开制度。

《办法》第 25 条、33 条对碳交易信息公开披露进行了概括性规定，明确了重点排放单位应定期公开排

放报告，碳排放注册登记机构和交易机构应建立信息披露制度，及时公布碳排放交易、登记以及结算信

息，但公开的时限以及重点排放单位、登记机构和交易机构未公开信息是否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等内容

未作规定。 
2) 碳交易价格干预机制缺乏 
碳价可以很好地反映出当地的碳减排成本，碳排放交易的目的是规制企业的减排降碳行为，基于成

本收益的目的，碳价越高，就会激励企业进行低碳投资以实现减排和履约，碳价偏低难以激发企业减排

降碳的动力，也不利于企业低碳投资，但碳价过高会增加企业的负担，过低则会削弱企业减排的积极性，

过高过低均不利于碳交易市场的稳定秩序[18]。目前，从试点省市以及全国统一市场交易运行的情况来看，

全国总体碳价较低，各试点省市碳排放配额价格差异较大，碳市场流动性较差，政府的价格干预调节手

段单一，仅通过预留配额的形式调节碳价格，碳配额被少数排放企业集中垄断的行为较为普遍，难以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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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反映出碳市场的供求关系以及企业的碳减排成本。 
3) 违规碳交易行为处罚力度不足 
任何一项制度的有效实施离不开相应的罚则设计，事后监管主要体现为行政处罚的方式。监管机构

对于违反监管规则超额排放、交易造假、未履约清缴配额的企业或者交易机构给予相应行政处罚，用罚

则规制碳交易活动，保证监管效力和威慑。如果排放主体超额排放所获得的收益大于其未履约所承担的

处罚后果，即违法成本较低，则难以对企业超额排放行为形成有效的制约，如此，碳排放权交易作为减

排降碳的工具就无法发挥其应然的功能[19]。从当前碳交易的相关规定来看，碳排放单位未履行报告、配

额清缴义务，未按照规定接受核查行为；交易场所、登记结算机构违规交易；核查机构出具不实报告行

为等，这些行为均属违规交易行为，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但现行规定中主要采取罚款的行政处罚手

段，《办法》中顶格罚款数额为三万，单一的处罚种类和处罚力度规制作用有限。目前，纳入碳排放交

易市场的重点控排单位多数是大型能源类企业，如此数额的罚款显然威慑力较弱，难以对其违规交易行

为起到有效的惩戒作用。处罚是必不可少的监管手段，但只重处罚也不能达到规制企业违规排放、引导

企业减排降碳的气候治理目的。 

4. 路径探寻：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监管制度的完善 

当前，我国碳交易规范体系初步形成，交易机制、交易规则等初步构建，但全国统一碳市场刚刚起

步，各项制度还不健全。碳市场是高度行政管控的市场，如何更好地发挥政策性工具的调控作用，发挥

监管制度的效能，逐步解决碳交易中面临的这些障碍，是构建规范、良性运行全国碳排放市场的必然之

举。 
(一) 提升碳排放交易的立法位阶 
如前所述，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相关制度规范并非无法可依、无章可循，而是现有规范的法律位阶偏

低，效力层级不高。由于目前试点省市与全国统一碳交易市场同时并行，试点省市的规章规范与生态环

境部的《办法》不存在上下位关系，由此导致监管依据的供给不足，上位依据的缺失无法给试点省市的

碳市场注入强劲的合法性因子。碳排放配额的初始分配实质是给排放主体设定了排放限制，即增加了其

法律义务，纳入交易体系的排放主体应在履约期内完成配额清缴义务。这种义务的增设理应由更高层级

的立法——法律法规的形式来赋予，且办法与各试点省市的地方性规范又无法上下衔接，应尽快提升碳

排放权交易立法的层级位阶。笔者以为，正在修订的《暂行条例》应以行政法规的形式予以实施，以此

作为碳排放领域的监管依据。从欧盟与美国碳交易相关立法来看，是用“碳排放交易”而非“碳排放权”

或者某种权利的立法体例[20]。碳排放权实质上是碳排放配额，是一种财产性权益而非是一种财产权，只

不过具有财产权的属性而已，建议正在修订中的《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改为《碳排放交易管理

暂行条例》。 
(二) 统一碳排放权监管规则 
碳排放权交易监管的目的在于防范、降低及控制交易风险，以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营造安全

的交易环境。监管的内容涵盖了配额设定、交易、报告、核查以及履约的全过程，因此，应统一整个交

易过程的交易规则。我国碳减排目标采取的是碳排放权总量控制模式而不是历史基准排放量模式，故而，

碳排放配额总量设定标准的明确、科学、合理非常重要。 
如前所述，目前试点省市与全国统一碳市场在配额的种类、分配方式、登记规则以及核查规则、交

易规则上并不统一，不利于全国统一碳市场的建设，全国交易所和地方交易所并存也并非长久之计。首

先，全国统一碳市场和试点省市碳市场并行的过渡期内，配额的分配以免费分配为主，但应随着全国统

一市场交易的覆盖范围不断扩大而适度收紧，逐步提高配额有偿分配的比例，配额只有成为稀缺资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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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级交易市场才能形成合理的价格机制，对排放主体才能形成有效的排放制约。监管部门应尽快制定相

应的统一配额交易规则，并以格式合同的形式明确各交易主体的权责，促进交易主体有序参与交易。同

时，配额的分配还要考虑实质公平，政府管控配额应留有一定的储备配额，以避免配额分配中的不公平

竞争[21]。其次，碳排放交易应实行全国统一的监测、报告以及核查规则，并加强对第三方核查机构、交

易机构的监管，以确保排放主体各项数据信息的真实、完整。最后，碳配额作为一种无形资产，无论是

登记、结算还是交易行为都必须依托交易场所进行，全国交易所和地方交易所并存的过渡期内，除试点

省市的交易场所外，其他各地自行建设的交易场所应逐步退出市场，使碳交易统一在一个交易平台，加

强统一监管的效能。 
(三) 健全碳排放权交易监管机制 
1) 完善碳交易信息披露机制 
目前，信息披露机制尚不完善，监管中对于信息披露的监管往往不够重视。比如，交易机构往往仅

公布碳交易量和交易价格，监管部门也仅对未完成履约的排放单位进行披露，至于碳市场统一运行后实

际减排情况、未完成履约的单位是否均按规定给予了行政处罚等信息都未披露。信息披露机制作为碳排

放权交易的一种重要监管手段，信息的公开完整、及时披露对于统一碳市场的构建和运行必不可少，应

进一步健全碳交易信息披露机制，在碳交易立法中明确信息披露的时限、法定披露的情形等，提高碳市

场交易的透明度。 
2) 完善事后监管处罚机制 
当前碳排放权交易监管的事后监管措施较为单一。《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条例(草案修改稿)》中可

结合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增加其他行政处罚种类，严重违法情形可采取多种处罚手段并罚的形式。

除了仅在数额上设置上限外，还可针对严重违反配额清缴义务的排放单位采用倍率罚的标准，如 2~5 倍，

形成监管手段的一般、从轻、从重三个处罚档次。此外，在全国碳市场尚不成熟的阶段，不能一味负向

制裁，也应有正向激励机制，针对仅有处罚措施未有激励措施，可引入声誉奖励、信用赋分，适用守信

激励机制，对于足额履约排放企业应给予一定的激励机制，如增加其下一年度排放配额，或给予其信用

赋分、声誉奖励或允许其开展碳金融业务交易等，对于严重的违规交易行为需加大处罚力度，增加处罚

种类，以增强碳排放权交易监管活动的效能。 

5. 结语 

碳排放权是一项新兴权利，碳排放权交易既具有公法属性，又具有私法性质。当前，我国全国统一

碳市场已初具雏形，但碳交易市场相关制度尚不完善，目前主要依靠行政管控手段对碳交易进行干预，

市场化的规制手段还未起到有效的调节作用。通过对现行碳交易监管中存在问题的现实审视，从宏观监

管规范、中观监管机制以及微观监管规则三个方面完善，构建起我国碳交易监管法律制度体系。因此，

应尽快从国家层面出台碳排放交易法律法规，提升现有碳交易规范的立法位阶，形成统一的碳排放监管

规则，健全碳排放交易监管机制，更好地发挥碳排放市场在“双碳”目标实现进程中的作用，助推产业

低碳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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